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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北京女导游从日本进香烟
俞某今年40岁，原先是开外贸公司的，喜欢抽外国香烟，

后来发现其实外国烟在国内很有市场。但我国对外国香烟征
收较高的税，于是，俞某动起了走私外国香烟的歪脑筋。

2014年，俞某在网上认识了北京的两个女导游张某和
殷某（均另案处理）。她们经常带团赴日本旅游，俞某就与
二人商定，让她们携带日本香烟入境。

“她们是两条两条带进来的。”法庭上，俞某对公诉机关
指控的罪名都没有异议。

据公诉机关的指控，在2014年7至12月，俞某通过导游
张某进货12万余元，偷逃税款28万余元；通过导游殷某走私
34.7万余元，偷逃税款81万余元。

后来，俞某又在网上认识了开淘宝店的周某（另案处
理）。因为香烟不能公然挂在网上售卖，他就和周某商量，
在网店放一些包包的照片，“挂羊头卖狗肉”。周某收到俞
某的烟款后，便通知他在美国的朋友把香烟邮寄过来。

公诉机关指控，俞某和周某走私万宝路等香烟货物价
值达到66万余元，偷逃税款155万余元。

昨天，俞某对这个数目持有异议，他认为，这66万余元
中涵盖了他给周某的运费和佣金。但是公诉方表示这是由
海关完成的核税，就是走私的数目。

三名香烟销售人员都是资深烟民
昨天与俞某一起受审的，还有四个人，分别是俞某的助

手孙某和3名销售人员汪某、林某、陈某。
有意思的是，俞某找的“搭档”也都是烟民。比如，汪某

是上海人，从事室内设计，自己还开着一家室内设计公司。

汪某可以称得上是“资深烟民”，据说他一天要抽三包烟。
昨天，当辩护律师问汪某“平时抽什么烟”，他说起香烟来

“如数家珍”，“主要抽万宝路，而且万宝路分很多版本，有马
来西亚的、美国的，每个版本口味不同。”汪某自称买了很多
国家版本的万宝路香烟，但他以抽美国版为主。警方查获
的香烟中，他还辩称其中有20多条是准备自己抽的，不同版
本各开一条，轮着抽。

根据指控，汪某向俞某收购万宝路香烟，然后加价卖给
别人，价款达到137万余元；来自福建的林某，向俞某收购七
星牌香烟，价款达 69 万多元；陈某则从林某收购七星牌香
烟，价款12万余元。

公诉机关指出，根据我国法律，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
部门许可，无生产许可证、批发许可证、零售许可证，而生
产、批发烟草制品的，将追究法律责任。公诉机关认为，对
汪某、林某和陈某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而对于俞某和孙某，应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刑事责任，
其中孙某为从犯。据了解，法律规定，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
缴税额在5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法庭将择日进行宣判。

直接交易
2015年10月9日，温州警方在某银行门口的非法买卖外汇

交易点，静静等待着时机到来。当戴某刚和对方完成一笔外币
交易时，警方的网便撒了下来，一举抓获戴某等9人。在现场，
警方查扣了人民币280余万元，欧元31万余元。

原来，戴某等人一直干着非法买卖外汇的勾当。他们低价
向外汇持有客户购买外汇，并高价转手倒卖从中牟利。警方通
过对有关人员涉案银行账户交易情况统计发现，该团伙涉嫌非
法买卖外汇总金额达人民币50余亿元。

警方介绍，这是较为传统的以境内直接交易形式实施的非
法买卖外汇行为。不法分子在国内外汇黑市低买高卖，从中赚
取汇率差价。

“对敲”
2014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发现：义乌宇富物流有限公司

等账户存在大额资金跨境转移的可疑情况，金额巨大，符合地
下钱庄的特征。

金华警方经过调查，发现该犯罪团伙是从香港的银行直接
购汇或以略高于国家牌价的汇率从市场收购外汇，加价后出售
给他人，从中赚取利差。

为了逃避国家监管，犯罪团伙在境内注册大量空壳公司，
并在银行开设公司账户和个人账户，为巨额人民币的拆分流转
做掩护。同时，犯罪团伙在香港注册成立境外公司，在内地开
设NRA、OSA账户，并在香港汇丰等银行开设境外公司账户，
用于接收、储存、转卖外汇。通过这些境内和境外成立的公司
及相关银行账户作资金“对敲”交易，涉案金额达数千亿元。

2014年12月15日，经公安部经侦局协调，全国各家银行配
合，警方同步冻结了3000余个涉案账号。同时，警方在7个省
市开展抓捕行动，捣毁26个犯罪窝点，冻结涉案资金数亿元，抓
获涉案人员59人。

这起案件是全国范围内发现的第一例通过NRA账户（指
境外机构按规定在境内银行开立的境内外汇账户，又称非居民
账户）实施资金非法跨境转移案。

之后，金华警方在该案基础上进一步深挖，一举打掉与之
相关的虞某等人特大跨境地下钱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11名（其中外籍人员2名），捣毁犯罪窝点7个，现场查扣准备交
易的51万美元现金，冻结银行账户118个，冻结金额达1400余
万元。

警方介绍，这类地下钱庄犯罪的手法，是当前常见的以境
内外“对敲”方式进行的跨境资金汇兑行为。何为“对敲”？比
如，客户需将资金汇至境外时，则将人民币汇入地下钱庄指定
的境内账户，在境外收取地下钱庄按约定兑付的等值外币；如
需将资金汇入境内，反向操作即可。表面上看，境内的人民币
留在境内，境外的外币也没有进来，但实际上交易已经完成了。

境内办卡境外取现
2014年以来，浙江省陆续接到由澳门警方以及各级人民银

行反洗钱部门移送的相关“境内办卡、境外取现”地下钱庄案件
线索。

浙江警方经侦查发现，这些犯罪团伙是利用部分银行卡境
外取现免手续费的优惠，办理大量境内个人银行卡，采取“蚂蚁
搬家”的作案模式，携带至澳门等地，通过ATM机分散提取港
币现金，再进行汇总；同时使用澳门的POS机，为客户刷境内银
行卡后支付现金或在澳门赌场“洗码”，进行跨境资金汇兑与套
现活动，涉案金额达数千亿元。

警方介绍，这个类型涉及澳门的境内银行卡跨境取现套现
行为。犯罪团伙利用大量境内银行卡在澳门ATM机取现，并
将境内POS机解码后移机至澳门，供他人使用境内银行卡刷取
港币等现金。

洗钱
温州人吕某的妻子苏某和岳母林某，在未经有关部门的批准

下，以高息为诱饵，通过经济互助会形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2014年以来，吕某明知妻子和岳母的情况，仍向
妻子提供多张银行卡，用于会款转账。此外，吕某还将岳母林某
违法所得的180万元，用于购置房产、支付房贷等用途。

2015年8月25日，吕某因洗钱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
3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警方介绍，吕某的做法，是典型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来
源和性质为目的的洗钱行为。

何为“洗钱”？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明知是毒品犯
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
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
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
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
方式协助资金转移，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或者以其他方法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

走私香烟案庭审图

对敲、洗码、离岸公司……这些生僻的词有个共同概念：犯罪

浙江警方严打地下钱庄拿下五个“全国第一”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陈谊

昨天，浙江省公安厅召开2015年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赃款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
通报专项行动取得的战果。

2015年4月至12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等五部委联合部署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
庄转移赃款专项行动。专项行动期间，浙江警方共破获地下钱庄类案件115起，其中公安部督办案件
10起；捣毁窝点12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7名，涉案账户流转资金总额超过9000亿元。浙江省公安
机关取得“专项行动综合绩效、破案数、打击人数、打击团伙数、涉案总金额”五个“全国第一”的优异成
绩，受到公安部通令嘉奖。

今年，浙江省公安机关将在公安部部署下，继续开展2016年打击地下钱庄专项行动，进一步加大
打击力度。

爱抽外烟的老板盯上了走私外烟的赚头
请导游帮着进货，找网商“挂羊头卖狗肉”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钱峰 钟萱

自己喜欢抽外国香烟，身边朋友也喜欢抽外国香
烟，绍兴人俞某渐渐发现，经营外国香烟是条赚钱的
好路子。身为外贸公司老板的他找了两个北京女导
游从日本进货，又让淘宝卖家周某从美国进货，再转
卖给上海和福建的下家，一条外国香烟走私和非法经
营链就这样形成了。

昨天，俞某和助手、销售等共五人一起在绍兴中
院受审，公诉机关指控他们涉嫌走私和非法经营，其
中走私一项，涉嫌偷逃税款260多万元。

新闻链接：

地下钱庄：广义上的地下钱庄是民间对从事地下非法
金融业务的一类组织的俗称，是地下经济的一种表现形
态。根据地区的不同，地下钱庄从事的非法业务有很多，
比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借贷拆借、非法高利转贷、
非法买卖外汇以及非法典当、私募基金等。

在此次专项行动中所称的地下钱庄类犯罪，一般是指
行为人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擅自从事的非法买卖外
汇、跨境汇兑、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以及洗钱、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行为。

离岸公司：从严格意义来说，离岸公司并不是一个非
常准确的法律用语。离岸公司（offshore company）是人们
用来泛指在离岸法域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
司。当地政府对这类公司没有任何税收，只收取少量的年
度管理费，同时，所有的国际大银行都承认这类公司，为其
设立银行账号及财务运作提供方便。该类公司具有高度
的保密性、减免税务负担、无外汇管制三大特点。


